
企管系九十二級畢業審核標準（九十二年九月入學者適用） 

本系畢業學分 142 

A.必修類 93 學分  

科目 學分 說明 

系定必修 65 * *詳見系必修科目表。 

國文(004) 6 3x2 * 

英文(外文) 6 3x2 *子標題需相同。 

大一歷史(006) 4 2x2 *子標題需相同。 

通識教育 8 2x4 *88學年以前依原跨學院修讀之規定，不計商學院

所開之通識課程；而自 89學年起以跨學系修讀為

原則，排除「保險糾紛介紹」課程。  

憲法類 4 2x2 *子標題不能相同 

體育 0 0x4 需修 4學期 0學分之體育，子標題不能相同。 

B.選修類 49 學分 

本系選修學分 26 1. 本系選修〈代碼前三碼為 305之科目〉至少 26學
分。 

2.大一學生必選修理則學、行為科學、普通心理學、 
社會學等四科之其中一科【不含轉系生、轉學生】， 
且須為非通識類課程，只要是科目名稱相同，至多 
三學分可承認為本系選修並計入本系畢業學分。 

其他選修學分 23 1.   體育【選修】不承認為本系畢業學分。 

2.    軍訓【選修】至多承認四學分為本系畢業學分。  

3.  「通識課程」超過規定八學分以上之部份，不承認

為本系畢業學分。 
  

系必修科目表  

科目名稱 學分數 上 下 備註 

經濟學 6 3 3   



初級會計學〈一〉 
初級會計學〈二〉 

3 

3 

3   
3 

  

軟體應用導論    3 3    

微積分 4 2 2   

企業概論 3 3      

民法概要 2   2   

管理學 3 3     

商事法 2 2      

行銷管理 3   3   

管理數學 3 3      

管理科學〈一〉 3   3    

組織行為 3   3   

統計學 6 3 3    

資訊管理 3   3   

財務管理 3 3     

人力資源管理 3 3     

策略成本管理〈一〉 3 3    

作業管理 3 3   可由生產與作業管理替代 

企業政策 3   3   

可替代科目表 

科目名稱 學分數 上 下 可替代之科目名稱 

作業管理 3 3   生產與作業管理 3學分 

 
聯絡人資料 

  承辦人 電話 電子郵件 備註 

企管系承辦人 張維芬 87072 cwfsct@nccu.edu.tw   

註冊組承辦人 張素珍 63284 sjchang@nccu.edu.tw    

  


